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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9 低矮建築物設計風力計算式 

同時滿足以下各條件：(1)高度ℎ小於 18 公尺、(2)ℎ √𝐵𝐿⁄ < 3、(3)0.2 ≤ 𝐿 𝐵⁄ ≤ 5之近似矩形斷面、封閉式

或部分封閉式剛性樓板建築物，若其外牆、斜屋頂和屋頂女兒牆之個別迎風面面積和對應之背風面面積相近，

得依本節規定，分別計算外牆、斜屋頂及屋頂女兒牆所應承受之順風向、橫風向及扭轉向設計風力。 

根據本節計算之順風向、橫風向及扭轉向設計風力，應按 3.8 節進行設計風力之組合，同時依 5.2 節檢核

層間變位角。 

 

順風向設計風力計算式 

(1) 離地面高度 𝑧 處外牆承受之順風向風力𝑆𝐷𝑧依下式計算： 

𝑆𝐷𝑧 = 1.49[𝐼𝑈10(𝐶)]2𝜆𝐾𝑧𝑡(ℎ)𝐴𝑧 (3.29) 

式中，若無特殊地形，𝐾𝑧𝑡(ℎ) = 1；若有特殊地形，𝐾𝑧𝑡(ℎ) 依 2.6 節之規定計算。𝐼為用途係數，依 2.5 節

決定。𝑈10(𝐶)為基本設計風速，依 2.4節決定。𝜆為建築物高度和地況之調整係數，依表 3.19決定。𝐴𝑧 為離地

面高度 𝑧 處迎風面面積。 

(2) 若為平屋頂，其承受之水平向風力為零，鉛直向上風力 𝑆𝑅𝑃 依下式計算： 

𝑆RP = 1.41[𝐼𝑈10(𝐶)]2𝜆𝐾𝑧𝑡(ℎ)𝐵𝐿 (3.30) 

(3) 若為斜屋頂，其承受之水平向風力及鉛直向風力依下式計算： 

𝑆𝑅 = [𝐼𝑈(𝐶)]2𝜆𝐶𝑝𝑐
∗ 𝐾𝑧𝑡(ℎ)BL (3.31) 

當風向垂直於屋脊時，計算屋頂處承受之水平向風力時，𝐶𝑝𝑐
∗  取用表 3.20 中的𝐶𝑝𝑐,1；計算屋頂處承受之鉛

直向風力時，𝐶𝑝𝑐 
∗ 取用表 3.20中的 𝐶𝑝𝑐,2。 

當風向平行於屋脊時，屋頂處承受之水平向風力為零；計算屋頂處承受之鉛直向風力時，𝐶𝑝𝑐 
∗ 取用表 3.20

中的 𝐶𝑝𝑐,3。 

在上述計算中，若所得水平向風力為正，表示其作用方向與風向相同；若所得鉛直向風力為正，表示其作

用方向為鉛直往下。 

(4) 屋頂女兒牆之設計風力 𝑆𝑝𝐿依下式計算： 

𝑆𝑝𝐿 = 1.54[𝐼𝑈10(𝐶)]2𝜆𝐾𝑧𝑡(ℎ𝑝)𝐴𝑝 (3.32) 

式中，𝐾𝑧𝑡(ℎ𝑝) 為屋頂女兒牆頂端 𝑧 = ℎ𝑝 處之地形係數，若無特殊地形，𝐾𝑧𝑡(ℎ𝑝) = 1；若有特殊地形，依

2.6節之規定計算。𝐴𝑝 為屋頂女兒牆迎風面面積。 

 

橫風向設計風力計算式 

建築物離地面高度 𝑧 處之橫風向風力 𝑆𝐿𝑧，計算如下： 

𝑆𝐿𝑧 = (0.6
𝐿

𝐵
+ 0.05) 𝑆𝐷𝑧 (3.33) 

 

扭轉向設計風力計算式 

建築物離地面高度 𝑧 處之扭轉向風力 𝑆𝑇𝑧，計算如下： 

𝑆𝑇𝑧 = 0.21√𝐵𝐿(𝑆𝐷𝑧)∗ (3.34) 

其中，(𝑆𝐷𝑧)∗為各向來風高度 𝑧 處順風向風力 𝑆𝐷𝑧之較大值，所得之𝑆𝑇𝑧 適用於各向來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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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說】 

本節低矮建築物順風向設計風力計算式，主要以式(3.1)和式(3.3)為基礎，針對高度小於18𝑚、ℎ √𝐵𝐿⁄ < 3且

0.2 ≤ 𝐿 𝐵⁄ ≤ 5之近似矩形斷面、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剛性樓板建築物，若其外牆、斜屋頂和屋頂女兒牆之個別迎

風面面積和對應之背風面面積相近，考慮 𝐺 的保守值，合成迎風面風力和背風面風力，可得式(3.29)。 

橫風向設計風力計算式，主要以式(3.15)和式(3.29)為基礎，針對高度小於18𝑚、ℎ √𝐵𝐿⁄ < 3且0.2 ≤ 𝐿 𝐵⁄ ≤ 5

近似矩形斷面建築物，計算橫風向風力和順風向風力之比值，再以回歸分析求得式(3.33)。 

扭轉向設計風力計算式，主要以式(3.22)和式(3.29)為基礎，針對高度小於18𝑚、ℎ √𝐵𝐿⁄ < 3且0.2 ≤ 𝐿 𝐵⁄ ≤ 5

近似矩形斷面建築物，來計算扭轉向風力和順風向風力之比值，以求得式(3.34)。 


